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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政办发〔2022〕18 号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

补充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阳城县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阳

政办发〔2021〕83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农村宅基地审

批管理工作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村民住宅楼用地审批事项

（一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本乡（镇）行政区域内村民住

宅楼建设用地的审批。

（二）村民住宅楼用地审批，应当符合村庄规划，未编制村

庄规划的应当符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。位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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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区、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、传统村落等区域的农

村宅基地审批，还须符合相关专项规划。

（三）村民住宅楼安置农户的资格条件、申请审批程序要严

格按照《阳城县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阳政

办发〔2021〕83 号）要求执行。

（四）村民住宅楼用地面积，包括建造住宅楼面积及其附属

设施用地面积，不得大于本村规定的户均宅基地面积乘安置农户

数之积，即：村民住宅楼用地面积≤本村规定的户均宅基地面积

*安置农户数。

二、村民住宅建设用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，需办理农用地转

用手续

（一）村级申请。村集体经济组织填写《阳城县村民宅基地

用地转用申请表》，并附农户一户一宅情况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认定情况、成员代表会议纪要、相关公示照片等相关资料，报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。

（二）乡镇审核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受理后，审查是否符合

相关村庄规划、一户一宅要求，资料是否齐全、程序是否合法。

经乡（镇）审查符合要求的，各乡（镇）应在当年 10 月份前将

本乡（镇）用地计划上报县农业农村局。

（三）县级批准。县农业农村局受理后，对各乡（镇）用地

需求提出审核意见，并报县自然资源局批准，县自然资源局统筹安

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保障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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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村民存在下列情形的，不允许进行改扩建、翻建

（一）已安排新建宅基地的;

（二）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及已拥有一处宅基地且户内

人均宅基地面积达到或超过 50 平方米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

不得对继承房屋扩建、翻建，只能部分维修；

（三）未办理新的用地、规划及施工手续的，不得扩建；

（四）原宅基地面积超过当时规定标准且违法违规占地未得

到处理的，不得扩建、原址翻建，若要重建，应执行现行标准。

附件：阳城县村民宅基地用地转用申请表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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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村民宅基地用地转用申请表
村集体经济

组织名称
农村村民住宅占地面积（亩）

村民宅基地用地

转用需求（亩）
其中：

拟使用农用

地（亩）
拟使用农用地

中，其中，涉及

耕地 亩。
拟使用未利

用地（亩）

农户户主

姓名
身份证号码

是否集体

经济组织

成员

是否符合

一户一宅

户内人口

（人）
备 注

共计： 户 人

村 集 体

经济组织

成员代表

会议决议、

公示情况

于 年 月 日召开成员代表会议，应参加人数 人，实参加

人数 人，对本次我村申请宅基地农户进行了逐户审查，申请 户，

符合条件的 户，会议一致同意 户农户的申请。本次符合申请条件

的农户共需宅基地 亩，其中：涉及村内存量建设用地 亩，需转

用农用地 亩（其中需转用耕地 亩），需转用未利用地 亩。

于 年 月 日--- 年 月 日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

农户相关情况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无异议。

集体经济组织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村集体经济组织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

审核意见 乡（镇）负责

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31日




